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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转税角度考虑企业拆分问题

奚卫华（教授）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财金学院 北京 100102）

【摘要】流转税是对商品和劳务流转过程中所产生的增值额、销售额或营业额所征收的一种税。我国目前的流

转税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由于这三种流转税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对企业的组织形式和企业拆分有不

同的影响。本文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纳税筹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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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在实际工

作中，很多企业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往往希望通过企业

拆分的方式加强对所属企业的管理，那么流转税对企业

组织形式、对企业拆分有哪些影响呢？在本文中我们将以

案例的形式加以分析说明。

一、增值税对企业拆分的影响

（一）在抵扣链条完整的前提下，增值税可以避免重

复征税

增值税是以商品和劳务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

为计税依据所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目前我国将增值税纳

税人按照企业规模大小和会计核算是否健全，划分为一

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用规范

化的方式计算应纳税额，即应纳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

项税额，而小规模纳税人则采用简易征收方法计算应纳

税额，即应纳增值税额=含税销售额÷（1+3%）×3%。

与营业税相比，增值税最大的优点是可以避免重复

征税，但增值税避免重复征税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抵扣链

条是完整的，也就是流转环节的上下游企业均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此时上游企业销售环节的销项税额成为下

游企业采购环节的进项税额，从而达到环环抵扣、避免重

复征税的目的。

因此如果企业进行拆分，拆分后交易链条上的企业

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则不会造成重复征税，不会增加

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可以进行拆分；如果拆分后交易链

条上的企业出现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则会造成抵扣链

条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企业

要谨慎进行拆分。

【案例1】中通有色金属公司是一家集矿产资源开发、

冶炼、加工为一体的大型国有矿山。目前该公司准备进行

企业的拆分，将公司拆分为：中通有色矿山公司、中通有

色冶炼公司、中通有色加工公司。

请问该方案是否可行？

【解析】中通有色金属公司的拆分方案是可行的，因

为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加工均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

拆分后的企业均可以申请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

值税抵扣链条是完整的，不会出现重复征税，不会增加企

业的流转税负担。

（二）利用农产品的税收优惠，合理设计企业架构

1. 农、林、牧、渔业的增值税政策。为了支持农业的发

展，我国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

税。其中农业是指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和水产业。

同时为避免加重农产品流通、加工环节的税收负担，特殊

规定增值税纳税人购进免税农产品可以按照农产品收购

发票或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3%的扣除率计

算抵扣进项税额。换言之，也就是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

农产品无需缴纳增值税，但下一个环节却可以按规定抵

扣进项税额。

2. 农、林、牧、渔业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企业从事农、

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

（1）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①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

坚果的种植；②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③中药材的种植；

④林木的培育和种植；⑤牲畜、家禽的饲养；⑥林产品的

采集；⑦远洋捕捞。

（2）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①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

②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案例 2】长胜公司是一家从事绿芦笋种植的农业企

业，种植面积 4 000亩地，每亩地每年产量为 1 000斤左

右，每斤售价 10元。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该公司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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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 40亩工业用地，建造绿芦笋的加工车间，加工、销售

芦笋粉。

请问对于新的加工业务该公司应该设立子公司还是

设立一个加工车间？

【解析】如果长胜公司将绿芦笋的加工业务设置为企

业的一个加工车间，也就是将由一个公司从事农产品的

种植、深加工及加工后产品的销售业务，则企业销售的芦

笋粉属于深加工产品，应该按照17%的税率计算增值税的

销项税额，而该公司的进项税额寥寥无几，主要是种植绿

芦笋的种子、化肥、农药、加工设备等的进项税额；而且该

公司很难享受企业所得税的免税优惠。

如果长胜公司将绿芦笋的加工业务单独设置为一个

独立的法人企业，也就是设置为长胜公司的子公司，则此

时长胜公司属于从事绿芦笋种植的农业企业，其销售的

绿芦笋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种植、销售绿芦笋获得的所

得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政策。

将绿芦笋销售给加工子公司后，子公司可以按照

买价的 13%抵扣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约为

5 200 000元（4 000×1 000×10×13%），增加了子公司进项

税额的抵扣；而且购入价格可以计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成

本，达到降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目的，从整体上降低企

业所得税负担。因此该公司应该将绿芦笋的加工业务单

独设立为子公司。

3. 结论。对于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品的种

植、养殖、深加工、销售业务的企业，应该将农业、林业、牧

业、渔业产品的深加工业务设立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在上

游环节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下，增加下游加工环节进项

税额的抵扣和成本，从而达到降低企业整体税负的目的。

（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的选择

1.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我国目

前将增值税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企业的规模大小和会计核算是否健

全。具体规定是：

（1）从事货物生产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纳

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生产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为

主，并兼营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

额（以下简称“年销售额”）在 50万元以下的，为小规模纳

税人；年销售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

人。

（2）从事货物批发或零售的纳税人，以及以从事货物

批发或零售为主的纳税人，年销售额在80万元以下的，为

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在80万元以上的，应申请认定为

一般纳税人。

（3）提供交通运输服务（铁路运输除外）、研发和技术

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

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的纳税人年

销售额500万元以下的，为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在500
万元以上的，应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4）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他个

人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5）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选

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6）年应税销售额未达到一般纳税人标准，但会计核

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2.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选择。

（1）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与小规

模纳税人采用了不同的征收办法。一般纳税人按照 17%、

13%、11%、6%的税率、以销项税额抵减进项税额的方式计

算应纳税额，小规模纳税人则以销售额乘以 3%征收率的

方式计算应纳税额。那么究竟是一般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重，还是小规模纳税人的税收负担重呢？

其实国家在进行税收制度设计时，是根据一般纳税

人的税收负担率设计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所以总

体而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与小规模纳税人

的税收负担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在总体税收负担基本相

同的情况下，由于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对于不同类

型的企业而言，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税

收负担是不同的。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含税销

售额/（1+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税率-可抵扣项目金额×
增值税税率

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含税销售额/（1+增值税征

收率）×增值税征收率

从上述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越

多，按照一般纳税人纳税税负越轻；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越少，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税负越轻。但是随着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范围的逐步扩大，增值税的税率类型有所增

加，因此在计算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时计算销项税额所

用的税率和计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所用的税率可能是

不同的。

例如一家贸易公司销售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是

17%，购进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是 17%，所获得的鉴证

咨询服务、物流辅助服务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是6%，所获得

的运输服务适用的增值税税率是11%，因此上述计算公式

中的增值税税率是不同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因此不能合并同类项，无法计算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

税人的税负平衡点，需要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计算一

般纳税人的税负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并进行比较。

（2）增值税纳税企业在成立之初，在决定是否办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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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除个人外，如果年销售额超过一般纳税人的标准，则

纳税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一定要根据国家的规定

及时办理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手续，否则企业将按照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的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且不得抵扣

进项税额，而且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而且企业一旦

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除另有规定外，不得转为小规模纳

税人。

因此如果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较

少，增值额较高的话，那么按照一般纳税人纳税税负较

重，如果企业不想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需要提前将企业

拆分成若干个小规模纳税人。只有纳税人的销售额低于

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且会计与税务核算不健全时，以

及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纳税人才

有选择的余地。

在纳税人有选择余地时，需要根据下列因素进行选

择：①企业原材料种类、获得服务的类型、采购途径及所

获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情况。企业从一般纳税人采购，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可以按照税率抵扣进项税额；企业

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入的原材料，即使能够取得税务机

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只能按照购进价格的 3%抵

扣进项税额，如果只能取得普通发票，则无法抵扣进项税

额。因此原材料的种类、获得服务的类型、采购途径及所

获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情况直接影响企业的进项税额抵

扣，直接影响增值税税负。②企业的客户。如果企业的客

户以一般纳税人为主，则企业在销售的过程中就需要向

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企业本身不是一般纳税

人，无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企业的产品销售。企业只有全面考虑以上因素后，经过权

衡，才能对纳税人的身份做出正确决策。

【案例 3】2013年 12月，澳大利亚ABC保健品公司拟

在中国北京设立一家商贸公司专门从事其保健品在中国

的销售业务。中国境内的商贸子公司会计核算健全，可以

准确提供相应的税务资料。2014年 1月 1日开始运营，预

计 2014年保健品的年含增值税销售额为 75万元人民币，

销售对象是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大型百货商

场；采购额折合人民币 40万元（含关税但不含进口增值

税），采购全部来自澳大利亚。假设无其他进项税额。

请问：①此种情况下是否允许该商贸公司申请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资格？②如允许，从获利角度看，该商贸

公司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纳税还是申请一般纳税人更为

有利？

【解析】从上述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

准中，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ABC保健品公司在中国设

立的商贸子公司虽然预计销售额未达到一般纳税人标

准，但是由于其会计核算健全，可以准确提供相应的税务

资料，因此可以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澳大利亚ABC保健品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商贸子公

司，可以在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中进行选择。

（1）如果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

应纳增值税=75/1.17×17%-40×17%=4.10（万元）

应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4.10×（7%+3%+2%）=0.49
（万元）

利润=75/1.17-40-0.49=23.61（万元）

（2）如果按照小规模纳税人计算纳税。

应纳增值税=75/1.03×3%=2.18（万元）

应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2.18×（7%+3%+2%）=0.26
（万元）

利润=75/1.03-40×1.17-0.26=25.75（万元）

从上述计算过程看，我们可以看到，该企业按照小规

模纳税人计算纳税，利润较高，因此单纯从税收负担、利

润角度看，应该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但是企业在

进行纳税人身份选择时，还需要注意对客户的影响，由于

该企业面对的客户主要是商场——一般纳税人。如果企

业在销售时只能开出普通发票或由税务机关代开3%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将影响客户进项税额的抵扣，进而影响产

品的销售和企业未来的发展，因此企业应该在综合考虑

的基础上作出合理的决策。

二、营业税对企业拆分的影响

营业税是以在我国境内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转让

土地使用权、销售不动产所取得的营业额为计税依据征

收的一种税。营业税属于传统流转税，一般情况下计税依

据为营业税全额。由于营业税以营业额全额为计税依据，

很少实行差额纳税，因此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流转环节

越多，税收负担越重。因此如果企业进行拆分，拆分后交易

链条上的企业出现了营业税纳税人，则随着流转环节的增

加，将增加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企业不宜进行拆分。

【案例 4】麦德乐餐饮公司是北京市一家大型连锁餐

饮公司，下设上百家门店，年营业额 50亿元。该餐饮公司

由总部统一采购食品原料，之后配送到各个门店，由各个

门店做成精美的美食供应给客户。

随着公司规模的逐渐扩大，公司董事会商议成立麦

德乐餐饮集团，将公司原有的业务“一拆为三”：①麦德乐

餐饮公司——负责向客户供应美食；②麦德乐贸易公司

——负责采购食品原料，供应给麦德乐餐饮公司；③麦德

乐物流公司——负责仓储、运输食品原料。

请问麦德乐餐饮集团的拆分方案是否可行？

【解析】麦德乐餐饮集团“一拆为三”后，麦德乐贸易

公司从事的是食品原料的购销业务，属于增值税的征税

范围，可以申请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麦德乐物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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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从事的仓储、运输服务均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可

以申请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麦德乐餐饮公司提供

的是餐饮服务，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

麦德乐餐饮集团“一拆为三”后，只要餐饮公司的营

业额不变，则麦德乐餐饮公司每年缴纳的营业税与拆分

前整个公司缴纳的营业税相等，而只要麦德乐贸易公司、

麦德乐物流公司进行经营活动产生增值额，就需要缴纳

增值税，而这部分增值税又无法在麦德乐餐饮公司的应

纳税额中进行抵扣，从而从整体上增加企业的流转税负

担，也就是麦德乐餐饮集团的拆分方案是不可行的。之所

以不可行，根本原因在于麦德乐餐饮集团“一拆为三”后，

其交易链条上既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又有营业税纳税

人，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从而出现流转环节增加税

负增加的结果，即贸易公司和物流公司需要缴纳的增值

税是拆分后增加的税收负担。

三、消费税对企业拆分的影响

消费税是对在我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消费

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确

定的销售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单位和个

人所征收的一种税收。

目前我国仅对烟，酒及酒精，化妆品，贵重首饰，鞭

炮、焰火，成品油，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高尔夫球及

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14大
类消费品征收消费税，而且除卷烟在批发环节加征 5%的

消费税，金银首饰、铂金首饰和钻石及钻石饰品改在零售

环节征收消费税外，其他应税消费品仅在生产、委托加工

和进口环节征收消费税，批发、零售环节不征收消费税。

因此从事应税消费品生产的企业可以通过设立销售子公

司的方式，降低企业的消费税负担。

但需要注意生产企业将自产应税消费品销售给销售

公司时，需要注意所确定的价格应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否

则可能被税务机关进行纳税调整。尤其是白酒生产企业

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生产企业消费税计税价格最好

不要低于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70%，因为一旦低于销售

单位对外销售价格70%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消费税最低

计税价格。

【案例5】醉千年白酒公司是一家集白酒的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企业，年产白酒50万斤，每斤酒的不含增值税销

售价格为 100元，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510万元。现在该公

司正在筹划设立销售子公司，设立销售子公司后，准备将

企业生产的白酒以70元/斤的价格销售给销售子公司，之

后销售子公司再以100元/斤的价格销售给经销商。

请分析设立该销售子公司对公司税负的影响。

【解析】

1. 设立销售子公司之前，醉千年白酒公司每年需要

缴纳的税收。

应纳增值税=50×100×17%-510=340（万元）

应纳消费税=50×100×20%+50×0.5=1 025（万元）

2. 设立销售子公司之后，醉千年白酒公司每年需要

缴纳的税收。

（1）生产公司：

应纳增值税=50×70×17%-510=85（万元）

应纳消费税=50×70×20%+50×0.5=725（万元）

（2）销售子公司：

应纳增值税=50×100×17%-50×70×17%=255（万元）

销售子公司销售白酒无需缴纳消费税。

（3）整体税收负担：

应纳增值税=85+255=340（万元）

应纳消费税为725万元。

对于醉千年白酒公司而言，由于公司拆分后，上下游

企业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所以增值税的税收负担不

变，仍旧为340万元；而由于消费税仅在生产环节缴纳，销

售环节无需缴纳，因此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下降了300万
元（1 025-725）。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如果企业

进行拆分，拆分后交易链条上的企业均为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不会造成重复征税，不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企

业可以进行拆分；②如果拆分后，上下游企业均为增值税

纳税人，而且上游企业为免税单位，下游企业可以按规定

抵扣进项税额时，拆分可以降低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企

业适宜拆分；③消费税的纳税人适合通过拆分降低企业

整体税负；④如果拆分后交易链条上的企业出现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营业税纳税人，则拆分会造成抵扣链条的

弱化或中断，在一定程度上将增加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

企业不宜进行拆分。

【注】本文系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工程资

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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